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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宁市“河长+检察长”联手 

守护河湖生态环境 
 

南宁市河长制办公室、南宁市人民检察院日前联合印发《南

宁市河长制办公室南宁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建立“河长+检察长”协

作机制加强河湖管理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意

见》），全面建立“河长+检察长”协作机制，为水环境治理共同构

建强有力的司法行政双层防护网。 

《实施意见》以形成河湖水资源、水生态、水环境保护工作

合力为目标，充分发挥河湖长和检察长在各自领域保护河湖生态

的职能作用，针对日常巡查、办案协作、信息共享和日常业务交

流等 8 个方面建立协作机制，提出 12 条具体指导意见。《实施

意见》明确设立由市人民检察院主要领导同志担任河道总检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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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，在市领导担任河长的 21 条河流和 6 个湖泊流域分段设立相

应的河道检察长，建立“河长+检察长”组织体系。在协作办案和

信息共享方面，《实施意见》要求市检察院和市河长办充分利用

河长信息平台等信息化手段，及时互相通报涉河涉水生态环境和

资源保护领域等方面的重要工作线索信息，共同解决工作中存在

的问题；对双方办案过程中的线索移送、调查取证协作和河湖生

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等工作进行了明确，对重大

涉水案件联合督办、河湖管理保护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，以及在

日常联络、人员交流等方面建立联合工作机制作出了具体要求。 

“河长+检察长”协作机制将促进南宁市各级河长湖长和有关

责任单位履职尽责，为河长制湖长制工作从“全面建立”到“全面见

效”提供有力保障，进一步改善水生态环境，保护南宁绿水青山，

不断提高群众的安全感、获得感和幸福感，推动强首府战略全面

落实。 

 

 

河池市下枧河流域村级河长制 
建立“党领民办 齐抓共管”新模式 

 

下枧河属珠江流域西江水系龙江河支流，主要在河池市宜州

区刘三姐镇境内。下枧河流域内的刘三姐镇小龙村、流河社区在

落实河长制工作中，建立了‘党领民办，齐抓共管’河湖管护新模

式，取得良好成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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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把河长制工作与基层党建工作有机融合，强化党的引领

作用。将河长制融入“村—屯—户”三级自治体系网络，在村一级

建立村级党支部为核心、村民委员会、村务监督委员会各司其职

的自治组织，在屯一级建立以“党领民办、群众自治”为内核的党

群理事会，在户一级建立“一格一员”的基层网格化治理单元，引

导群众自发组织成立下枧河流域联合治安巡防队，开展日常巡河

护河工作。 

二是把河长制具体措施纳入村规民约，增强村民爱河护河自

觉性。将禁止向河道倾倒垃圾、排放污水、清洗储油或有毒污染

物容器；禁止在河道电、毒、炸鱼；禁止侵占河道水库、破坏水

环境等河长制相关措施纳入村规民约，引导村民增强爱河护河意

识。开展爱护母亲河、你我共参与等活动，营造人人爱河、人人

护河的良好氛围。 

三是把河长制工作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融合，建设美丽幸福

河湖。积极打造下枧河乡村振兴示范带，全面整治农村污水，将

下枧河周边的各村民小组污水纳入污水处理站处理；推行农村生

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置试点，聘请建档立卡贫困群众担任保洁员、

巡查员，实现生活垃圾日积日清；深入开展“三清三拆”，2020 年

重点向沿河两岸 500 米范围延伸扩面，对主河道两岸进行生态修

复，绿化美化打造刘三姐镇花海走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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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送：水利部河长制办公室、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； 

自治区总河长、河长；自治区党委办公厅、政府办公厅，自治区

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，自治区河长会议成员单位；

各市党委办公室、政府办公室，各市河长制办公室、水利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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